
陇川县景罕镇人民政府关于2020年度

财政决算的报告（草案）

——2021年12月16日在陇川县景罕镇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主席团第24次会议

 陇川县景罕镇人民政府  陈林粤
各位主席团成员： 

根据《决算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受镇人民政府委托，我向本次代表会报告陇川县景罕镇2020年度财政决算，请予审议。

一、2020年财政决算情况

2020年，在镇党委的正确领导和镇人大的依法监督下，镇政府紧紧围绕全镇中心工作，强化财务管理和制度建设，积极主动沟通县财政局及相关业务部门，配合财税部门抓好收入，合理优化支出结构，为全镇各项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优质服务，公共财政支出基本得到保障，镇财政各项改革工作在逐步深入推进和落实。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1.收入情况。2020年全镇总收入完成2363万元，为年初预算数1197万元的197.41%;比上年决算数2993万元减少了21.05%。（收入明细见草案表一）

2.支出情况。2020年公共预算支出2363万元，为年初预算数1197万元的197.41%。比上年决算数2993万元减少21.05%。（支出明细见草案表二）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总收入2363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363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363万元。收支相抵，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0万元。收支相抵，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0万元，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0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0万元。收支平衡。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统一由县级编制。

（2020年度决算情况详见附件表一至表七）

二、2020年主要开展工作情况

优化支出保民生。积极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合理安排资金,确保增资调整政策和乡镇岗位工作补贴,村委会(社区)干部待遇提标等各项政策及时足额兑现。镇财政及时足额发放干部职工机关工资福利支出1186万元，其中工资奖金津补贴1045万元，社会保障费86万元，住房公积金55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0万元；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62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共支出119万元，其他支出435万元。

围绕中心抓重点为全面推进我镇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镇党委政府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并严格监管落实专项扶贫项目资金，如曼胆村级集体经经济项目专项资金180万元、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76万元、景罕镇曼胆赛号桑蚕基地项目补助资金64万元、第五批省级统筹整合涉农资金景罕镇集体经济项目专项资金54万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专项补助广帕村特色农贸市场项目建设缺口资金20万元等。同时，2020年景罕镇人均纯收入均达到4500元以上，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两不愁三保障”都已达到标准，2020年减贫任务实现清零，4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兑现了“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支持建档立卡户因地制宜发展产业，2020年发放小额信贷资金118户344.6万元。

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为总体防控策略，按照“五个管住”要求，严格落实“四早”措施，推进“网格化”联防联控，以村为单位共划分了550个网格，选优配强网格员550名，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工作经费，全面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

三、今后工作打算及措施

一是积极配合国家税务总局抓好税收收入入库工作，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

二是全面清理财政非税收入收缴工作，协助县财政非税收入管理局做好非税收入的清缴工作。配合县财政做好乡镇财政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落实和贯彻执行。

三是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切实发挥资金使用。严格执行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相关规定，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杜绝无预算支出项目，减少可支可不支的常规性支出，用好用活有限的财政资金。牢固树立勤俭节约和“过紧日子”的思想，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抓好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相关管理制度的贯彻落实。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强化“三公”经费预算执行管理，加大对乡镇财政预算编制、预算调整、决算及“三公”经费的公开力度，并将公开内容进行细化。

四是深入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我镇财政所职能职责，充分发挥镇财政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作用，逐步提高我镇财政预算、决算的编报质量和水平。

各位主席团成员， 做好今年的财政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一定按照镇党委的决策部署，团结奋进，振奋精神，迎难而上，狠抓落实，努力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实现全镇脱贫攻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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